关于对《昆明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措施

（试行）》的起草说明

起草背景
为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障碍和藩篱，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全面发展，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有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国家、省、市一直致力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突破及政策体系建设。2020年，科技部等9部门印发了《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实施方案》及试点单位名单，旨在深化科技成果三权改革，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热情，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对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的确权是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障碍和藩篱，促使利益分配更加优化合理，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积极性的重要体制机制创新，有利于完善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体系。现国家探索试点3年已期满，云南省虽未有单位纳入国家试点，但云南省已启动赋权试点，相关政策已开展公开征求意见。昆明市作为省会城市，在贯彻落实国家、省相关政策措施的基础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还需进一步加强，亟待相关措施进一步促进成果转化工作。
二、起草依据

该文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的通知（国发〔2016〕1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厅字〔2016〕35号）、科技部等9部门印发《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科发区〔2020〕12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科技部关于事业单位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纳入绩效工作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21〕14号）、《云南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29条措施》的通知（云办发〔2021〕36号），制定。

三、起草过程

通过大量学习研读 重庆、武汉、广州、陕西、上海等省外相关政策，开展广泛调研，形成初稿于3月25日，局党组书记、分管领导进行专题研究后，分别于4月7日、4月28日和7月4日分三轮征求相关职能部门意见。每轮征求意见后均进行了专题研究和修订。同时于4月30日召集昆明理工大、昆明学院、昆明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昆明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航空物探科技公司等文件主要受众单位，专题研究相关条款。5月13日召集市财政、市国资、市金融办就部分条款进行专题研究。征求意见及专题研究过程中，共征集到相关意见23条，采纳20条，进行部分调整采纳3条。
三、文稿主要内容

《成果转化措施》由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权益分配机制、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和组织保障等四部分十四条组成。

（一）“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共四条，围绕成果转化机制体制，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进一步激发科技人员推进成果转化的积极性；理清国有资产针对职务科技成果的管理方式，打消赋权单位决策顾虑；探索“先使用后付费”转化模式，鼓励成果供需双方先合作开展成果转化，后付费；建立科技成果限时转化机制，设立成果转化类科技计划项目，对财政资金支持的科研项目产生的应用技术类科技成果持有单位提出了成果转化要求。
（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权益分配机制”共三条，围绕成果转化权益分配，明确科技成果转化所得收益不受单位绩效工资总量限制，不作为下一年度绩效工资总量的基数和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让转化收益能落实到科技人员；对科技人员持股方式进行了探索，为相关单位实操提供了依据；鼓励“先投后股”转化方式，解决科技成果转化融资问题，形成财政资金循环运行的长效机制。
（三）“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共五条

一是建设昆明（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打造昆明（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依托中心建立成果转化信息汇交、重大科技成果发布和推介机制。二是培优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建立服务机构和技术经纪（理）人激励机制。三是鼓励构建科技成果评价评估体系，发挥专业化评估机构在科技成果评价评估中的作用。四是加强知识产权服务管理。五是科技金融助力科技成果转化。
（四）“组织保障”共两条
从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尽职免责机制提出要求，营造良好成果转化环境、强化部门协同及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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